
湛安办函〔2026〕11 号

关于霞山新兴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有限公司

“1·20”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挂牌督办的函

霞山区人民政府：

2026 年 1 月 20 日，10 时 50 分许，湛江市市政建设工程有

限公司聘请保洁人员到霞山区机场路旧机场候机楼打扫卫生过

程中，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。根据《国务院

办公厅关于加强安全生产监管执法的通知》（国办发〔2015〕

20 号）、《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关于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

中有关问题规定的通知》（安监总政法〔2013〕115 号）和湛

江市安委会《关于印发〈湛江市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挂

牌督办办法〉的通知》（湛安〔2011〕24 号，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规定，现对该起事故调查处理工作实行挂牌督办。

请你们依照《办法》等有关规定，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

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效”的原则抓紧组织开

展事故调查工作，查找问题、分析原因，深刻吸取事故教训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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依法、公正进行事故调查，研究提出处理意见，认真落实督办

事项,并及时邀请你区纪委监委介入事故调查工作。

事故调查报告经调查组讨论通过后，在规定期限内（自事

故发生之日起 60 天内）以你区安委会名义上报湛江市安委办审

核，经审核同意后，由你区安委会报县政府批复结案。事故结

案后，事故调查报告和事故处理落实情况要在 60 天内按规定报

湛江市安委办备案。经批复的事故调查报告按有关规定及时在

你区政府网站或者通过其他方式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此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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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6 年 1 月 21 日

公开方式：依申请公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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